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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农业规范证书转换 

证书转换的申请及受理 

1. 欲进行证书转换的组织应向奥博特综合部提出证书转换意向，并提交相关资料及《GAP认证（再认

证）申请书》、《GAP 认证/再认证调查表》。 

2. 收到获证组织要求证书转换的申请资料后，由奥博特综合部对申请证书转换组织的材料进行评审，

填写《GAP 认证申请评审表》，保存评审记录，同时还应判断该组织是否符合下列转换证书的条件： 

a) 《GAP认证（再认证）申请书》、《GAP认证/再认证调查表》内容及资料齐全； 

b) 申请组织的原认证证书签发机构（以下简称原发证机构）是认可的认证机构，且具有相应专业

项目的认证能力与资格； 

c) 专业项目属于奥博特批准业务范围； 

d) 原证书复印件所述内容属实； 

e) 申请组织的原认证证书有效，即证书在有效期内，且未被原发证机构暂停或撤销或有可能被暂

停、撤销。 

3. 若超出奥博特现有的批准业务范围时，综合部应按照新客户受理转换申请，并提出受理意见（申

请扩大批准业务范围或发放不带认可标志证书），报总经理审批。 

证书转换的实施 

1. 奥博特综合部根据转换申请评审的具体情况与申请换证的组织协商确定选择换证检查的方式。 

2.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必须对证书换证检查中发现的申请换证产品及过程符合性存在的不符合项纠正

措施实施情况进行了有效验证，并按要求将全部检查材料整理齐全，方可提交奥博特技术委员会委

托的合格评定人员进行合格评定，评定合格后由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对于按照再认证检查或首

次认证检查转换的组织，证书有效期至转换审批通过日后的一年截止。对于通过其它方式转换的组

织，认证证书的发证日期为转换审批通过日，有效期至原证书发证日后一年截止。 

3. 证书转换后的获证组织，奥博特将根据规定进行后续的监督检查。 

 


